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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新闻网>>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

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八（1949.1—9） 

中央关于私营工厂复工等问题的指示

（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天津市委，并告总前委，华北局，北平市委并告各局： 

  （一）子有电悉。关于私人工厂工人要求复工，发欠薪，按旧有习惯发过年费或年终花红，确实不能复工者发给遣散

费，工人的这些要求，是合理的，我们同意按你们子有电第三项所提之办法处理〔1〕。但应严重警惕资本家在恢复生产

中的消极怠工，对故意消极怠工的资本家，应予以必要的适当的处罚。在召集厂主座谈时应作如下宣布： 

  （1）各厂均须尽可能迅速复工，不得故意怠工拖延。 

  其因特殊原因确实不能复工者，应向政府报告，经调查属实批准后方得停业。如果厂主确实尽其全力恢复生产，但确

有困难不能自行解决者，则政府将在可能的范围内予以必要的帮助。如果厂主不积极设法复工，而故意消极怠工，则政府

将予以应得的处罚。 

  （2）不得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及其它待遇，过年费、年终花红等按旧习惯发给。如有必要改变工资标准或其它待遇

时，应经劳资双方协议，并经政府批准。经政府批准停工者，应发给遣散费。 

  （二）在厂主请求停工时，政府应派员切实调查，并召集职员及工人的充分的代表来共同审查资本家要求停工的理由

是否充足，研究能否克服困难恢复生产。如职工代表证明可以复工，困难可以克服，则应今资本家迅速复工。如资本家不

听说服，不服从政府命令复工，则应与工人职员研究是否可由政府接管，由职工组织复工；如确有可能则接管复工，如不

可能则应继续研究。如果大家认为无法复工，政府亦无力量帮助及接管复工，则可准许暂行停工。 

  中央 

  丑微 

 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

    注释 

  〔1〕天津市委1月25日电第三项所视之处理办法是：“资方复工暂维持旧劳动条件，不得降低，或借给工人若干过年

费，发工资、分红，则按原有的实际工资发给。拟最近召集资本家、厂主座谈，说明政策，并按上述原则要他们复工，如

战争受损失，或原料销路确有困难，则在劳资两利原则下，按实际情况办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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